
昆明市呈贡区斗南学校2021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经费项目

项目名称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经费
立项依据

1.呈政发[2012]16号  《关于印发呈贡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2.呈教通[2014]72号 《关于印发<昆明市呈贡区教育局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斗南学校

组织机构代码：12530121MB0N34885G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斗南街道瑞香西街1246号
联系电话：67497070

法人代表：杨文水

经费来源：财政全额补助

单位概况：

昆明市呈贡区斗南学校为义务教育学校，主要职责是进行小学教育。学校设校长（书记）办公室、综合办公室、教务处、教科室、总务处、德育处等部门，并设校长1人、书记1人、副校长2人、教科室主任1人、教务主任1人（兼工会主席）、教务副主任1人、总务主任1人、总务副主任1人。2021有48个班，2305名学生。有教职工132人，其中：在职在编教师共103人，社会化聘用教师29人。离退休人员86人，其中：离休1人，退休85人。遗属5人。

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国家关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政策和各级文件通知，我校2305名学生享受每人每天4元的营养补助，每年按照200天预算，以促进学生营养状况提升，提高国民身体素质。
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教育局公开招投标后，为学生提供每日价值4元的营养餐。

资金安排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资金安排184.40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呈贡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关于印发《昆明市呈贡区教育局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我校核学生2305人，每人4元，2021年预算金额为2305人*4元/人*200天=184.49万元，合计预算2021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经费184.40万元。
项目实施成效

根据文件精神和学生人数预算，保证营养餐费专款专用，按各级要求供餐，达到提升学生营养状况的目的。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样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昆明市呈贡区教育体育局360301
	实施单位
	昆明市呈贡区斗南学校

	项目期
	经常性项目

	项目概况
	根据国家关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政策和各级文件通知，我校2305名学生享受每人每天4元的营养补助，每年按照200天预算，以促进学生营养状况提升，提高国民身体素质。

	项目立项依据
	区委或区政府发文

	
	总投入
	中央财政
	省级财政
	市级财政
	县（市）区级财政
	其他

	中期资金来源（元）
	5644000.00
	
	
	
	5644000.00 
	

	年度资金来源（元）
	1844000.00
	
	
	
	1,844000.00 
	

	总  体   目  标
	中期目标
	年度目标

	
	为学生提供营养餐，提升学生身体素质
	为学生提供营养餐，提升学生身体素质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三年内为每个在校学生提供营养餐
	6815名
	数量指标
	为每个学生提供营养餐
	2305名

	
	
	质量指标
	加强管理，供餐食品安全卫生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加强管理，供餐食品安全卫生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2021年-2023年
	3年
	时效指标
	2021年
	1年

	
	
	成本指标
	营养餐费每人每天4元，每年按200天预算
	约564.40万元
	成本指标
	营养餐费每人每天4元，每年按200天预算
	每年184.40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状况
	逐步改善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状况
	逐步改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生、家长、社会满意度高
	1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生、家长、社会满意度高
	100%

	单位已有的保障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学校有专人负责学生营养餐管理，建立营养餐管理台账，确保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经费和学生餐按时、足额发放。

	预算绩效说明
	根据文件精神和学生人数预算，保证营养餐费专款专用，按各级要求供餐，达到提升学生营养状况的目的。

	单位负责人：
	杨文水
	填报人：
	石大鑫
	填报日期：
	2021-2-10


